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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注册码的法律保护 

雷  涛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指出计算机软件侵权与计算机软件注册码侵权的不同，以及计算机软件注册码

用途和功能，然后分析计算机软件注册码侵权的方式、特点，最后探讨了对此种侵权的法律救济。 

    关 键 词：计算机软件侵权、计算机软件注册码、计算机软件注册码侵权、法律保护 

    

    通常观念及现有立法一般均认为，对计算机软件开发者的侵权仅指非法对计算机软件进行复制、传

播、修改等，也即按照著作权法对软件开发者的权利予以保护。这些非法行为所针对的对象都是计算机软

件本身，但是随着计算机科技的发展，这种侵权方式出现的机率渐渐有被另一种侵权方式超过的可能，这

就是计算机软件的注册码侵权，这种侵权方式，在我国当前立法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中，显得很不到位，甚

至可以说是空白，即使是在法学研究中，也无人涉入。 

    

一、计算机软件注册码的含义及用途 

    所谓计算机软件注册码是指为了不受限制地实现计算机软件的功能，而在软件安装或使用的过程中，

按照指定的要求所输入的、由字母、数字或其它符号所组成的序列，因此，注册码有时又可称为序列号，

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两者会有所区别。之所以要对计算机软件设置注册码，开发者的初衷在于防止用户

使用 盗版软件，至今仍有部分软件注册码在发挥着这样的功能，最为典型的就是安装型注册码，即在软

件安装过程中按要求必须输入的注册码，如果没有正确输入注册码，则软件根本不能安装到计算机中去。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愈来愈多的软件注册码并非是对软件安装的限制，而是对软件其它方面的限制，比如，

如果不输入正确的注册码，虽然可以安装并使用，但不能实现软件的全部功能等。之所以要这样设计，主

要是因为有很多新开发出来的软件，人们对其功能并不了解，通过这种让用户先尝一点"甜头"的做法，使

公众对该软件的基本功能有所认识，并有可能刺激其消费欲，如果用户要想不受限制地实现软件的全部功

能，则要花钱向软件开发商购买注册码。因而可以这么说，现在很多软件设计者为了实现其经济利益，其

向社会公众出售的不再是其所设计的软件本身，而是该软件的注册码。软件开发者往往并不限制对软件本

身的随意复制、传播和使用，相反，他们还会充分利用网络这种便利的传播媒体，来扩大对自己软件的宣

传。对他们来说，自己所开发的软件传播的范围越广越好，使用的人越多越好，而这些行为并不必要经过

开发者的授权同意，因为他们要通过人们购买软件的注册码来获得收益，而不是通过出售软件本身来获得

收益。而这一点正是其与一般的商品买卖的不同之处，因为注册码只是一串没有包含任何价值的符号，但

由于其对软件的使用者来说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因此在这里却成了买卖的对象。尽管我们可以从深远一

点的意义上说，购买者所购买的还是软件开发者的智力成果，即软件本身，但却无可否认这种买卖的直接

标的就是注册码，而非计算机软件。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计算机软件注册码很多情况下已经不是

软件的组成部分，计算机软件注册码的侵权也不同于计算机软件侵权。 

    

二、计算机软件注册码的功能 

    上面已经述及，计算机软件注册码的主要用途或者说目的，在于限制用户对软件的使用，为了实现这

一目的，软件开发者赋予了注册码不同的功能，具体来说，除了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安装限制和功能限制

外，还会通过以下途径以达到对软件使用者进行限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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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时间限制。即如果用户没有正确的注册码输入，其对软件的使用时间将会受到限制，超过了一定

的时间（通常为一至两个月），软件将不能继续使用。这一段时间也可以看作是软件开发者允许用户对软

件的试用期，试用期过后，如要继续使用该软件，则要购买正版注册码，对软件进行注册。 

    2、次数限制。即用户在没有输入注册码前，其对软件的使用次数将受到限制。其中又包括两种情

况，其一为总的次数限制，即在达到规定的使用次数后，软件将不能再继续使用，除非输入正确的注册

码；其二为一定时间内的次数限制，即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能使用一定的次数，比如在一天之中对软件的使

用不能超过十次即是。 

    3、升级限制。有些软件需要每隔一段时间通过互联网进行升级更新，最为常见的为杀毒软件，由于

计算机病毒的种类层出不穷，因此要求杀毒软件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从远程服务器上更新病毒库，如果没有

正版的升级ID，服务器将会拒绝更新请求。 

    4、美观限制。主要是指在没有输入正版注册码前，软件的界面将不是很美观，比如界面中会有一些

烦人的广告、不时地弹出要求进行注册的对话框等。输入注册码后，这些情况将会得到优化。 

    5、登陆限制。有些软件需要通过互联网登录到服务器才能实现其功能，通常为一些游戏软件，在登

录时，需要输入正版的CD-KEY，此种注册码也是要从软件开发商处购买的。需要注意的是，登陆注册码不

同于登录密码，后者通常是由使用者自己设定的，并不需要从他处购买。 

    6、信息限制。即在没有输入注册码的情况下，用户将不能获得有关该软件的最新的信息，比如最新

的版本信息等，这种情况一般不多见。 

    7、激活限制。有些软件安装以后，必须登录到特定的网站进行"激活"，才能不受限制地实现其全部

功能，而能够顺利被激活的前提是，必须有正版的注册码，否则网站会拒绝提供"激活"服务。 

    有时软件开发者会对软件的使用进行多重限制，比如同时对软件的安装和升级进行限制等，此时便有

可能需要多个不同的注册码了，当然，有时同一注册码就可以取消这些限制，关键看软件开发者是怎么设

计的。与上述限制不同的是，有时软件的开发者会推出某种软件的试用版，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加速公众对

其软件的了解，此种试用版软件不需要输入注册码，但通常都有使用期限，期限一过就不能再使用。 

    

三、计算机软件注册码侵权的方式 

    计算机软件注册码侵权不同于计算机软件侵权，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计算机软件注册码侵权有自

己独特的方式，完全不同于计算机软件侵权，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恶意传播注册码。主要指传播者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获得注册码后，恶意向他人传播。这里

所谓的恶意，主要是指故意，对于过失，由于其主观过错程度较轻，是否构成侵权，值得研究。因为虽然

用户对其所取得的注册码有保密义务，但对此保密义务的注意程度不应要求过高，如因保管不慎将注册码

丢失，被他人拾得并恶意传播时，对失主追究法律责任似乎不太公平，因此，除非造成了严重后果，一般

应以故意为限。 

    2、提供注册码搜索引擎。这里所称之注册码搜索引擎指专门为在互联网上搜索注册码而设计的专业

软件，可以是单独的软件，也可以将该引擎嵌入网页中，成为网页的一部分。虽然此类引擎没有直接传播

注册码，但其为注册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因此也构成侵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网站提供的搜索引

擎，虽然不是专为搜索注册码而设计，但也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注册码，这种情况不应认为构成侵权，因为

引擎本身非因搜索注册码而设计，其只是机械地按照用户提供的关键词和指定的条件进行搜索，一般并不

能识别所搜索的内容是否合法。 

    3、制作并传播注册机（算号机）。此之所谓注册机是指能给软件使用者提供注册码的小型软件，有

两种类型，一种为注册码的集合，即在该注册机中汇集了如干某特定软件的注册码，使用者可以选择其中

之一对软件进行注册；另一种注册机是为了对付根据机器码而匹配注册码的软件所设计的。有些软件在安

装后，会根据该机的硬件环境生成由数字、字母或其组合而形成的序列，即机器码，若要对该软件进行注

册，则需要将该机器码提供给软件开发商，软件开发商根据所提供的机器码，向软件使用者提供与该机器

码相匹配的唯一的注册码，用户在对软件进行注册时，必须同时输入该机器码和注册码。应该说这是一种

较为先进的防止软件侵权的方式，因为根据机器码所提供的注册码只能在本机上使用，不能在其它计算机

上对同种软件进行注册。但是，由于此类注册码的产生是以机器码为基础，通过特定公式计算出来的，因

此便给人以有机可乘，即只要搞清了此种注册码的计算方法，便可以自行根据机器码算出注册码，从而顺

利进行注册。注册机就是根据机器码计算注册码的小程序，制作、传播注册机的行为无疑构成了侵权。 

    4、制作并传播破解补丁。破解补丁指解除计算机软件使用限制的一种程序，通常也是一种小型软

件。用户在计算机上运行该补丁后，对应当注册而未注册的软件的使用将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可以享受与

正版注册软件几乎相同的待遇。破解补丁与上述各种侵权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用对软件进行注册，

而是通过破解补丁的运行，使得计算机软件"绕过"须经注册这一关，从而取得与正常注册过的软件几乎相

同的效果。 

    要注意的是，有些情况下，通过对计算机软件本身进行修改，也可以达到不用注册即可不受限制地使

用该软件的目的，通常将这种经过修改的软件称为该软件的"破解版"。这种"破解"行为主要是直接针对软

件本身进行的，因此构成计算机软件侵权，其对软件注册码的侵权是次要的，因而依当前立法对行为人追

究法律责任并无困难。 



    

四、计算机软件注册码侵权的特点 

    注册码侵权与一般的侵权行为相比，有以下特点： 

    1、侵犯的直接对象是软件注册码，而非软件本身。这一点是注册码侵权与软件侵权最大的不同之

处，由于注册码的相对独立性，不能被必然看作是软件的组成部分，注册码侵权也不能当然认为是软件侵

权。正因为这样，使得当今对软件侵权行为的规范有法可依，而对注册码侵权行为的规范确于法无据，使

得软件开发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另外，注册码本身是一没有任何价值的符号，其中没有包含人的智力

成果，只是因为其与计算机软件的密切关系，才具有了特殊意义，这一点不仅是侵犯注册码为什么会构成

侵权的原因，也是其为何区别于软件侵权的原因之一。 

    2、通常为故意侵权。这是其与一般侵权行为的又一个不同点，一般侵权行为可以有故意或过失构

成，甚至没有过错也可构成侵权，而注册码侵权一般为故意所致，如提供注册码搜索引擎，制作并传播注

册机或其它破解程序等，只能是故意行为，而不可能是过失所致。对于传播注册码的行为，上面已经述

及，通常也应以故意为必要，只有在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时，才可以例外地追究其法律责任。 

    3、有时出于商业目的，有时是为了搞恶作剧，显摆"才能"。有些网站为了提高点击率、浏览人次，

增强人气，大量提供各种软件的注册码、注册机和破解补丁，免费让网民下载，以投其所好。有些网站甚

至号称专业破解网站，其"业务范围"就是提供各种破解方法，甚至还开辟专门的网上论坛，让网民互相交

流破解"心得"。当然也有的是为了搞恶作剧，将注册码及相关程序上传到网上进行传播，而非出于商业目

的。 

    4、通常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注册码侵权的主体通常多是熟练掌握了计算机某特定领域的技术

知识的人，如注册机的制作、破解补丁的制作等，一般没有经过技术培训的人是无法做到的，因此也可以

说，注册码侵权很多时候是一种"知识型的侵权"。当然，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专门知识也可以构成侵权

的，如恶意传播注册码及相关程序等即是。 

    5、通常是通过互联网进行。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注册码侵权是最为常见、最为便利、成本最小的途

径，直接将软件注册码和注册程序上传到网上便可以达到传播的目的，并且由于网上传播范围不受地域限

制，因此这种侵权方式的危害性也相对较大。这也是互联网带给人们极大便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的负面影响。 

    

五、注册码侵权的法律救济 

    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者对其开发的软件所享有的权利，各国立法一般均认为这种权利的性质属于著作

权，由著作权法进行调整保护。在我国，也是如此，相关立法主要为《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

例》，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两部法律都是对计算机软件本身给与法律保护，而并没有延伸至软件

注册码，这一点从《著作权法》第9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8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软件开发者对软

件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

和应当由软件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从这里看不出软件开发者对其开发的软件的注册码享有什么权

利，似乎给法律留下了一处空白。那么软件开发者究竟对软件注册码享有何种权利呢？我们不能说软件开

发者对软件注册码享有所有权或排他性的使用权，因为注册码实际上是一串特定的符号，这种符号本身应

为全人类所有，而不可能由某个人排他性地享有，即使是这些符号的特定组合，也是如此，因为如果将这

种特定组合的符号拿作他用，也不能谓侵犯软件开发者的权利。况且在有些情况下对于特定的用户所使用

的软件需要什么样的注册码，开发者事先也不知道，如前面所述的根据机器码匹配注册码即属于这种情

形，在这种情况下，软件开发者不仅不对软件注册码享有独断性的权利，即使对产生这种注册码所运用的

数学或逻辑等方面的处理方法也不享有任何权利。《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对软件著作

权的保护不应延伸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和数学概念等。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行

立法没有对软件开发者对其软件注册码享有的权利进行规定。那么，软件开发者应当对软件注册码享有什

么样的权利呢？本人认为，软件开发者对其所开发的软件的注册码享有特定用途的许可使用权，开发者之

所以要利用注册码保护自己的软件，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人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无限制地使用自己所开发的软

件，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使用"，必须是为特定用途的"使用"，也即用注册码来取消对软件的

使用限制，如果将相同的符号序列用到其他地方，则软件开发者就无权过问了。 对于制作、传播注册码

和注册机的行为，侵犯这种许可使用权是明显的，而制作、传播破解补丁的行为，则是变相地侵犯了这一

权利。 

    那么，如果侵犯了软件开发者对其软件注册码所享有的特定用途的许可使用权，应当如何追究侵权者

责任呢？我国立法没有规定软件开发者对软件注册码享有什么权利，因此也谈不上对这种权利的侵害及承

担责任，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出于对软件本身的保护，有一条相关的规定，即第24条，规定未经软

件著作权人许可，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中就包括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

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这一条能不能看作是对软件注册码侵权者追究法律责任的依据，

值得商榷，理由是，首先，此条规定针对的是对计算机软件的直接侵权，而非指注册码侵权；其次，故意

避开或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行为，不同于为避开或破坏上述技术措施而提供技



    相关文章：

术性手段或工具的行为，前者为软件侵权行为，而后者才是注册码侵权行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行为。由此

可以看出，关于《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此条规定，并不能视为是对注册码侵权人课以法律责任的依

据，如果要真正做到于法有据，则须由立法重新进行补充规定。 

    能否考虑将计算机软件注册码作为软件开发者的商业秘密进行保护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多数国家

立法皆规定，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即在某些情况下，他人即使知道商业秘密甚至于

对商业秘密进行使用，包括通过各种方式将商业秘密公之于众，也不认为是对其商业秘密权的侵害，这其

中就包括通过"反向工程"取得商业秘密的情形。所谓"反向工程"指通过对市售产品，或从其他合法渠道取

得的产品进行解剖分析，从而反推出其中商业秘密的行为。通过这种途径获取的商业秘密是合法的，并取

得对该商业秘密进行各种形式的使用包括将该商业秘密进行各种形式的传播的权利。计算机软件注册码侵

权很多情况下，都属于这种情况，如注册机、破解补丁的制作等，都是通过对软件本身进行解剖分析后制

作出来的，如果将注册码按照商业秘密来保护，很显然，在许多情况下，受害人的利益是无法得到保障

的，相反，还有鼓励侵权的嫌疑。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使用别人提供的未经授权的注册码对软件进行注册，或者使用注册机或其他破解

程序对软件进行注册或取消软件的使用限制的，是否构成侵权呢？这个问题可以比照法律关于使用盗版软

件的规定处理。我国《著作权法》及旧版《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均不认为对盗版软件进行功能性使用会

构成侵权，也即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保护没有延伸到最终用户，但是从新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

16条的规定来看，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保护已经延伸至所有的最终用户。关于这一点，学者普遍认为，我国

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已经达到了"超世界水平"，原因是，从有关的国际公约来看，并不认为最终用户对盗

版软件的功能性使用构成侵权，这被称为"正常保护水平的第一阶段"；有少数发达国家只在特殊情况下，

才认为最终用户使用盗版软件构成侵权，如为商业目的而使用等，这被称为"正常保护水平的第二阶段"；

我国没有区分情况将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延伸至所有的最终用户，因而被称为"超世界水平"保护。一国能

对软件著作权及其他相关权利提供何种程度的保护，与该国的国情，特别是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以我

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能力将对软件的保护提升至"超世界水平"，如果将对软件的保护确定

在"正常保护水平的第二阶段"，则比较合适。对于注册码侵权，也应当参照软件侵权来处理，即如果用户

通过不正当途径使得其软件被取消使用限制，并进行功能性使用的，除非其将软件用于商业目的，否则应

认为不构成注册码侵权，不承担法律责任。 

    

结束语 

    通常我们只注意到对软件开发者所享有的著作权的保护，而忽视了其对软件注册码所享有的特定用途

的许可使用权的保护，此种权利并不能纳入到著作权之中，因为注册码本身并不包含什么智力成果，因而

也很难构成著作权法所谓的"作品"。对此种权利的侵犯也不同于对软件开发者著作权的侵犯，其有自己独

特的侵权方式、侵权特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注册码侵权将成为对软件开发者的最为主要的侵权方式

之一，因此，如果本文所阐发的思想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的话，软件开发者的利益当会得到更为周全、合

理的保护。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code for the software

    Lei-tao (hubei wuhan 430072)

    Abstract：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ftware tort and software 

registration code tort, the function of software registration code , and its style and 

traits, then probes into the correlatively legal protection.

    Key words：software tort, software registration code, software registration code tort, 

leg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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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标准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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